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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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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

• 控能源 vs 控碳排放

• 能源消费总量不是控制对象

• 双碳和能源安全并行不悖，

就不能用能源消费控制能源

消费，必须用碳指标来控制

有序推进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不

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不纳入能源消费
总量的可再生能源，现阶段主要包括风电、
太阳能发电、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
发电等可再生能源。

原料用能指用作原材料的能源消费，即

能源产品不作为燃料、动力使用，而作为生
产非能源产品的原料、材料使用。

在国家开展“十四五”省级人民政府节

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中，将原料用能消费量
从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中扣除，据此核算各
地区能耗强度降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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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从“十二五”开始讨论

◼ 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根据形势发展并结合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要
求，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十二五”控温方案，2011.11

◼ 2020年钢铁行业、水泥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基本稳定在“十二五”末的
水平。

◼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7

◼ 坚持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2015.4

◼ 逐步建立全国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和分解落实机制……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
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
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2015.9

◼ 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

——“十三五”规划纲要，2016.3

◼ 在部分发达省市研究探索开展碳排放总量控制。鼓励“中国达峰先锋城市
联盟”城市和其他具备条件的城市加大减排力度，力争提前完成达峰目标。
2020年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趋于稳定，钢铁、建材等重点行业二氧
化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以碳排放峰值和碳排放总量控制为重点，将
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扩大到100个城市

——“十三五”控温方案，2016.11

⚫ 全国：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 率先达峰/总量趋于稳定：工业、

钢铁、水泥；优化开发区域

⚫ 制度要求：建立全国碳排放总

量控制制度和分解落实机制；

部分发达省市；国家低碳试点

城市



地方实践：通过峰值目标倒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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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低碳认证/碳信息平台/县级排放清

单/碳中和/绿色低碳建筑/森林碳汇/区域

内低碳试点示范

• 宁波：碳排放总量与强度“双控”制度/

出台峰值目标管理法规及制度性文件/率

先行业总量控制/近零排放示范区探索

2015

2020

2025

2030

• 上海：总量控制/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达峰路径研究/

绿色融资/试点开展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总量控制

• 北京：区域协同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市场化减

排机制/项目碳评估

• 镇江：碳排放管理平台/城市低碳发展综合管理体系/产业

碳转型/区域碳考核/企业碳管理

国家目标



25%

75%

地方实践：开展总量控制，倒逼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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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企业、大型公建——

分部门：能源、工业、交通、

建筑

一般工业、非大型公建——

分区域，由各市辖区发改委

负责

上海能耗总量控制+能源结构调整

北京

煤炭总量控制、非化石能源：分区县

镇江



序号 领域（区域）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万吨）

责任单位
2015年
（基期）

2018年
（评估期）

2020年
（评估期）

2022年
（考核期）

1 全市 全社会 13200 15500 16600 17300 市发展改革委

2
分
领
域

工业领域（不含能源） 6100 7060 7330 7260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3 建筑领域 4000 4770 5240 5680 市城乡建设委

4 交通领域 1400 1670 1850 2020 市交通运输委

5 能源领域 1700 2000 2180 2340 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

6

分
区
域

江岸区 830 1010 1120 1210 江岸区人民政府

7 江汉区 850 990 1090 1140 江汉区人民政府

8 硚口区 850 1000 1100 1200 硚口区人民政府

9 汉阳区 350 410 440 480 汉阳区人民政府

10 武昌区 850 990 1090 1130 武昌区人民政府

11 青山区（武汉化工区） 5390 6100 6470 6440
青山区人民政府

（武汉化工区管委会）

12 洪山区 380 460 490 520 洪山区人民政府

13 东西湖区 410 490 540 590 东西湖区人民政府

14 蔡甸区 190 230 250 270 蔡甸区人民政府

15 江夏区 380 450 490 540 江夏区人民政府

16 黄陂区 520 650 730 800 黄陂区人民政府

17 新洲区 1290 1520 1610 1640 新洲区人民政府

18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汉南区）
280 330 360 410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汉南区人民政府）

19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100 260 290 320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双向目标分解
Two-way target

三步走实施途径
Three steps strategic

地方实践：双向分解，三步走

8



政策要求：碳达峰碳中和的“1+N政策体系”

9

将控制碳排放总量的思路纳入

宏观政策文件

•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 实施以碳强度控

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

辅的制度

• 新NDC、《意见》：统筹建

立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制

度

• 《碳达峰行动方案》：实施

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

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

将碳排放与能源消费协同管理、

协同分解、协同考核

• 《碳达峰行动方案》：对能

源消费和碳排放指标实行协

同管理、协同分解、协同考

核

重点领域、部门提出碳排放控

制目标

• 公共机构“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控制在4亿吨以内“。

• 《“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

规划》：钢铁、有色金属、

建材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总量

控制取得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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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欧盟重点行业+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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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

2020年目标 2030年目标

• 相比于1990年至少减排20%
• 实际完成约31%

• 相比于1990年至少减排40%
• 已提高至55%

EU ETS机制

2020年目标 2030年目标

• 每年发放配额
下降1.74%
（2013-2020）

• 相比于2005年
减排43%

• 已建议提高至
61%（尚未通
过）

责任分担机制

2020年目标 2030年目标

• 相比于2005
年，各成员
国控排目标
为±20%

• 各成员国减排目
标0%-40%

• 欧盟整体相比于
2005年减排30%

• 已建议提高至40%

LULUCF条例

2030年目标

• 2030年土地利用、土地利
用变化和林业净吸收量3.1
亿tCO2eq

欧盟总量控制
总体目标

支撑机制及
目标分解

EU ETS范围内排放设施

•第1-3阶段
•（2005-2020）

第4阶段
（2021-2030）

• 电力、能源密集型
工业、国际航空
（2012年起）等

• 电力、能源密集型
工业、国际航空

• 道路运输、建筑、
内部海运等

责任主体及
相关源汇

各成员国

• EU ETS之外设施，如小型
工业源、建筑、其他交通、
农业、废弃物等

各成员国

• 涉及林地、农地、草地、
湿地、建设用地、其他用
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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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出台全球首部《气候变化法案》
（Climate Change Act，CCA），规定英国
“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
降低80%”；2019年CCA修订版，将目标提高
至“100%”，即英国将于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 CCA建立了“碳预算”制度，规定英国在一定的

时间周期内向气中排放的人为活动引起的温室
气体总量不应超过一定限额，通常以5年为一
个周期

• 2016年出台第5周期（2028—2032年）；
2021年出台第6周期（2033—2037年）

• 第6周期的碳预算相比于第5周期有明显收紧

英国：国家碳预算

13



英国：国家碳预算+部门政策+评估调整

14



• 2019年11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联邦气候保护法》（Federal Climate Change Act, 

FCCA）
• 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德国中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提出德国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在1990年基

础上降低55%，且到2050年要实现净零排放，并且气候目标只能提高，不能降低

• 2021年7月，FCCA修订案
• 将2030年减排目标由55%提高至65%

• 将碳中和的目标年份提前至2045年

德国：总量控制+部门碳预算

15

部门 1990年排放量/Mt 2030年预算/Mt 下降率/%

能源 466 108 77

工业 284 118 58

建筑 210 67 68

交通 163 85 48

农业 81 56 31

废弃物和其他 38 4 89

合计 1242 438 65



• 出台法律条文，提高目标的约束力和有效性

• 英国于2008年出台全球第一部《气候变化法》，提出“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的

目标（2021年12月修订为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欧盟气候变化法》、《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

《法国绿色增长和能源转型法》都为实施国家碳排放总量控制提供了根本保障

• 划分责任主体，激励与约束并举

• 欧盟将减排责任主体进行了“分部门、分国别”的划分

• 英国德国将减排责任进行部门划分

• 开展定期评估，强化对减排目标实施进展的监管

• 英国成立了独立机构“气候变化委员会”（CCC），监督碳预算执行状况、编制碳预算的年度进展报告和预算

期报告

• 德国建立了一个气候变化连续跟踪报告系统，规定了每5年一次报告和政策评估的制度，政府部门需要分别向联

邦议院、“行动大联盟”和环保部定期提交气候政策实施情况报告。

国际经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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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的框架

18

国家

设定和分解目标

责任主体

（区域/部门、行业）

实施政策

排放源

（企业、机构、个人）

减排行动

②管理排放

③评估、
调整



总量控制目标的四种分解模式

国家
总量
目标

区域1总量目标

区域2总量目标

……

区域n总量目标

（a）区域分解

国家总量目标

行业d
总量
目标

行业b
总量
目标

……
行业a
总量
目标

（b）行业分解

（c）“区域+行业”分解

国家
总量
目标

区域1目标

……

区域n目标

行业目标

部分排放量
按区域分解

部分排放量
按行业分解

国家总量目
标

区域1总量目标

区域2总量目标

……

区域n总量目标

行业d
总量
目标

行业b
总量
目标

……
行业a
总量
目标

（d）双分解

案例：
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制

案例：
英国、德国碳预算

案例：
欧盟ETS+ESR

案例：
武汉达峰方案



• 将责任主体的常用政策工具类型，与
所管理排放源的减排措施相匹配
• 针对重点用能单位，多采取控制排放量的

措施

• 当省份作为碳排放的首要责任主体时，多
采用实施减排措施的政策工具

• 行业作为控制碳排放的责任主体时，则主
要提高技术水平

• 做好协同
• 从政策性质来看，省份主体多采用经济政

策和规制命令，而行业主体多采用经济政
策和标准标识

• 发挥不同责任主体之间的协同作用，尽量
避免省份和行业双重管理造成标准松紧不
一、政策不匹配的情况

政策工具

20



以总量控制制度为核心
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面 地方层面

5、责任主体

2、目标分解

4、保障体系

1、总量目标

国家总量控制目标的量化和细化

线 部门行业层面 点 企业和产品层面

3、配套制度
省级人民政府目标责

任考核制度
碳排放权
交易制度

重点部门行
业目标责任
评估制度

碳排放
许可制
度

碳排放
评价制
度

碳排放
标准标
识

法律体系

统计核算监测体系

排放信息报告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 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制度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主管部门 重点企业 社会公众

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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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总量控制制度与能耗双控、碳强度的衔接

• 及时总结国内外已有的经验，特别是地方实践中的问题与挑战

• 就其中的分配方法、政策影响、支撑制度等关键问题深入研究

• “十四五”期间从重点区域、重点部门和重点行业开展试点

关于建立和实施碳双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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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倾听，欢迎交流！

yangxiuthu@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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